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见附件）。

2025年7月7日，我局收到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吊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营业执照的函》，函称排查发现我区部分企业存在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的情形，商请我局进一步核实。经核查，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我局于2025年7月24日予以立案调查。经现场核查，涉案7家公司的登记住所均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福建小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福建中鼎信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车管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中亿融投商业保理（福建）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中联信（福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7月3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向银宇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福建小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福建中鼎信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车管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中亿融投商业保理（福建）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中联信（福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2025年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通过邮寄方式，再次向银宇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住所邮寄《询问通知书》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经快递单号查询，该邮件已退回“【寄件人签收】”。
调查认定的事实：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7家公司连续两年未年报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吊销部分地方金融组织营业执照的函》一份、企业2023年及2024年未年报截图7份，证明当事人两年未报年报；

2.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照片说明表各7份，见证人身份证复印件4份、工作证明材料4份，证明在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我局于2025年10月10日将《拟吊销营业执照告知公告》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公告送达，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我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依法应当停止的情形除外。

附：7家涉案公司名单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1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附件
涉案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1
	福建省庆恒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5MA2YAB4953
	XIAO FEI WU
	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2-59B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18号

	2
	福建小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5MA2Y5HLH84
	张梅珍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00-1号世创国隆中心1003#-1（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19号

	3
	福建中鼎信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5MA31RB7210
	韩玉珠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2#楼2Z-2B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20号

	4
	车管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91350105MA31PHUE1R
	古恩祥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宗棠路18号（原创安路18号）凯隆广场4#楼15层07公寓式办公-4（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21号

	5
	中亿融投商业保理（福建）有限公司
	91350105MA31ECLQ9B
	汪博涵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106号研发大厦19层08单元06（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22号

	6
	中联信（福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1350104MA2Y7G572U
	王江银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5-2X室（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23号

	7
	银宇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91350105MA2YLYNR6K
	余侠飞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马尾镇江滨东大道106号研发大厦19层08单元15（自贸试验区内）
	榕开市监快吊处罚〔2025〕124号


